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9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第 15 次會議通過（公報初稿資

料，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 

 

第 3 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8 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9 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1 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糖；麵筋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4 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6 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8 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章註 

二、第 1806 節包括含有可可之糖食，及本章註一規定以外之其他含有可可

之食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9 章 殼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20 章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20 章 飲料、酒類及醋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25 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章註 

一、除本章各節或註四另有規定者外，本章僅包括原產狀態下之礦產品或

其業經洗滌（包括以化學品汰除雜質而未改變該產品結構者）、壓碎、研磨成

粉、篩分及以浮選、磁選或其他機械或物理方法處理（不包括結晶法）之礦

產品，但不包括經焙燒、煅燒、混合或超過各節所述加工者。 

本章之產品可含添加抗塵劑，但須不改變礦產品之用途，而係仍供一般用

途使用。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29 章 有機化學品 

增註 

四、藥廠輸入歸屬本章或其他各章專供製造血液代用品，血液增量劑及洗

腎用清洗液之藥品，經衛生福利部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證明國內尚未製造

者免稅。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29 章 有機化學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30 章 醫藥品 

增註 

三、輸入不具劑量之製劑原料，經衛生福利部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證明屬

實者，依其證明文件所載主成分適用之稅率從高課稅。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37 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增註 

三、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業，輸入供製造印刷用塗佈感光平板版材（

CTP）用歸屬稅則第 37071000 號「供照相用感光乳液」及第 37079010 號「供

照相用顯影劑」，經經濟部證明屬實者免稅。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39 章 塑膠及其製品 

增註 

四、符合工廠管理規定之製造業，輸入供製造印刷用塗佈感光平板版材（

CTP）用歸屬稅則第 39094000 號「酚樹脂，初級狀態」，經經濟部證明屬實者

免稅。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11 類 紡織品與紡織製品 

類註 

一、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甲）製刷用之獸鬃或獸毛（第 0502 節）；馬鬃及廢馬鬃（第 0511 節）； 

（乙）人髮或人髮製品（第 0501、6703 或 6704 節），但一般用於榨油機或

類似機器之濾布（第 5911 節）除外； 

（丙）第 14 章之棉籽絨或其他植物性材料； 

（丁）第 2524 節之石棉或第 6812 或 6813 節之石棉製品及其他產品： 

（戊）第 3005 或 3006 節之製品；第 3306 節之用於清潔牙縫之紗線（牙線

），以個別零售包裝者； 

（己）第 3701 至 3704 節之感光紡織物： 

（庚）任何橫斷面超過 1 公釐之人造塑膠單絲或表面寬度超過 5 公釐之人



造塑膠扁條或類似品（例如人造草）（第 39 章）及上述單絲或扁條之編結品

或織物或編籃或柳條編結品（第 46 章）； 

（辛）第 39 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不織物等經塑膠浸

製、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其製品； 

（壬）第 40 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不織物等經橡膠浸

漬、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其製品： 

（癸）帶毛之生皮（第 41 或 43 章）或第 4303 或 4304 節之毛皮製品或人

造毛皮或其製品： 

（子）第 4201 或 4202 節之紡織材料製品； 

（丑）第 48 章之產品或製品（例如：織維素胎）； 

（寅）第 64 章之鞋靴或鞋靴之部分品、綁腿、護脛或類似製品； 

（卯）第 65 章之髮網、其他帽類或帽之部分品； 

（辰）第 67 章之物品； 

（巳）塗以研磨料之紡織材料（第 6805 節）及第 6815 節之碳化纖維或其

製品； 

（午）玻璃織維或玻璃纖維製品，但可見底布之玻璃線刺繡品除外（第 70

章）； 

（未）第 94 章之製品（例如：家具、寢具、燈及燈配件）； 

（申）第 95 章之製品（例如：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具及網）； 

（酉）第 96 章之製品（如刷子、旅行用針線包、拉鍊及打字色帶、衛生棉

（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或 

（戍）第 97 章之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三、 

（甲）除下述本類內（乙）項所列者外，下列各種單、多股（合股）或粗

股之紗視為「撚線、繩、索及纜」： 

(1)線或廢絲製成之紗，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者； 

(2)人造纖維紗（包括第 54 章之兩股或兩股以上單絲之紗），其支數超過

10,000 分德士（decitex）者； 

(3)大麻或亞麻製： 

(一)打光或上光，其支數為 1,429 分德士（decitex）或以上者；或 

(二)未打光或未上光，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者。 

(4)含有三股或三股以上之椰殼纖維者； 

(5)其他植物纖維，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或 

(6)以金屬線加強之紗。 

（乙）下列各項例外： 

(1)羊毛或其他獸毛紗及紙紗，用金屬線加強之紗除外； 



(2)第 55章之人造纖維東及第54章之未經加撚或每公尺撚數在五轉以下之

複合紗； 

(3)第 5006 節之蠶絲腸線，及第 54 章之單絲； 

(4)第 5606 節之攙金屬紗；以金屬線加強之紗應受上述（甲）(6)項之規定

；及 

(5)第 5606 節之毛絨花紗、螺旋花紗及圈環花線。 

第 54 章 人造纖維絲；人造紡織材料之扁條及類似品（貨名及稅率或稅

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56 章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

製品（貨名及稅率或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58 章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刺繡織

物（貨名及稅率或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六、第 5810 節所稱「刺繡物」，亦包括以金屬線或玻璃線刺繡於可見底布

之紡織布料者；及以亮片、珠子、紡織物或其他材製之裝飾圖案縫製之貼花

刺繡布。本節不包括針織掛毯（第 5805 節）。 

第 59 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章註 

七、第 5911 節適用於不屬於第 11 類其他節號之下列貨品： 

(甲)成幅紡織製品，切成一定長度或簡單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具有

第 5908 節至第 5910 節所列產品性質者除外）： 

(1)紡織物、氈呢、及呢襯裏紡織物之以橡膠、皮革或其他材料塗佈、被覆

或黏合，作針布之用者，或其他技術上用之類似織物，包括以橡膠浸漬之天

鵝絨製成之窄幅織物，用於覆蓋織軸（經軸）者； 

(2)羅底： 

(3)紡織材料或人髮製用於榨油機或類似機器之濾布； 

(4)用多股經紗或緯紗平織而成的紡織物，不論是否氈化、浸漬或塗布，通

常用於機械或其他專業用途； 

(5)以金屬加強之紡織物作為專業用途者； 

(6)用於工業作為包裝或潤滑材料之繩、編帶或類似品，不論是否塗佈、浸

漬或以金屬合攙加強者； 

(乙)通常作為專業用途之紡織物品（例如：造紙或類似機器（例如：供造

紙漿或石棉水泥）用之環狀或連結用紡織物及氈呢，密合墊、墊圈、拋光盤

及其他機器配件）。 

（不包括第 5908 至 5910 節）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59 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對照表） 

第 68 章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稅則號別：681510、68151000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對照表） 

第 70 章 玻璃及玻璃器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稅別號別：81129222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維持現行稅則規定） 

第 81 章稅則號別 81129222「其他混合五金廢料」第一欄稅率維持現行稅則稅

率，不予修正。 

第 84 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械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五、經政府立案之盲人救濟機構，輸人稅則第 8442、8443、8469、9608

節以外其他各章所屬稅則號別專供盲人用之物品免稅，但以衛生福利部證明

屬實者為限。 

第 84 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85 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

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增註 

六、經文化部核准或許可設立之電影事業或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及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准或許可設立之廣播電視事業，輸入歸屬本章（第 8523

節所列貨品除外）、第 3707 節、第 84 章或第 90 章之影視媒體專用器材設備

，暨歸屬第 870590 目之影視媒體專用特種車輛，經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證明屬實者免稅。 

第 85 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

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86 章 鐵道或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或電車道軌道固定設

備及配件與零件；各種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87 章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增註 

九、輸入稅則第 87039020 號救護車，內有救護用特殊設備裝置及稅則第

87059070 號捐血車，內有捐血用特殊設備裝置，經衛生福利部證明確專供救

護或捐血之用者免稅。 

十三、輸入供消防機關使用歸屬本章之救災車輛、消防勤務車輛及歸屬本

章及其他各章之救火、救生、救災裝備，經內政部證明屬實者免稅。 



十四、輸入供製造消防機關用救災車輛及消防勤務車輛歸屬本章、第 84

章、第 85 章及第 90 章之零件、附件及組件（車輛底盤不論是否裝有引擎及

駕駛台均在內），經內政部證明屬實者免稅。 

十七、輸入供製造稅則第 87021010、87021030、87029020、87039020、

87059090 號車輛用及第 8702 節與第 8703 節之身心障礙者復康車輛（可供輪

椅進出或裝置有相關醫療器材者）用，歸屬本章或第 84 章、第 85 章及第 90

章之零件、附件及組件（車輛底盤不論是否裝有引擎及駕駛台均在內），經經

濟部證明用途屬實者免稅。 

十八、輸入歸屬稅則第 8703 節，且設置有輪椅升降台或活動式坡道，符合

載運輪椅使用者車輛規定之機動車輛，經交通部證明確供作無障礙計程車使

用者免稅。 

第 89 章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90 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

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第 95 章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審查案對照表） 


